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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宣達重要政令。 

三、勤務檢討及當日工作重點提示。 

前項勤前教育之實施，由警察機關視所轄勤務機構實

際情形，規定其實施方式、時間及次數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7 月 2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7 0 0 1 1 3 6 4 1 號

茲制定語言治療師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
語言治療師法 

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 日公布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一 條  中華民國國民經語言治療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領有語

言治療師證書者，得充語言治療師。 

第 二 條 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、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

規定之國外大學、獨立學院語言治療學系、組、研究所或

相關語言治療學系、組、研究所主修語言治療，並經實習

至少六個月或至少三百七十五小時，成績及格，領有畢業

證書者，得應語言治療師考試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；在直轄
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四 條  請領語言治療師證書者，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

 8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809 號 

件，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。 

第 五 條  非領有語言治療師證書者，不得使用語言治療師之名

稱。 

第 六 條  曾受本法所定廢止語言治療師證書處分者，不得充語

言治療師。 

第二章 執  業 

第 七 條  語言治療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申請執業登記，領有執業執照，始得執業。 

語言治療師執業，應接受繼續教育，並每六年完成一

定時數之繼續教育，始得辦理執業執照更新。 

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、條件、應檢附文件、執

業執照發給、換發、補發、前項語言治療師接受繼續教育

之課程內容、積分、實施方式、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、執

業執照更新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

之。 

第 八 條  語言治療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發給執業執照；

已領者，廢止之： 

一、經廢止語言治療師證書。 

二、經廢止語言治療師執業執照未滿一年。 

三、罹患精神疾病或身體狀況違常，經主管機關認定

不能執行業務。 

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

照。 

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，應委請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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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醫師鑑定。 

第 九 條  語言治療師執業以一處為限，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療機構、語言治療所或其

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公告之機構為之。但機構間之支援

或經事先報准者，不在此限。 

第 十 條  語言治療師停業或歇業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

日內，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。 

前項停業期間，以一年為限；逾一年者，應辦理歇業。 

語言治療師變更執業處所或復業者，準用關於執業之

規定。 

語言治療師死亡者，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業

執照。 

第 十 一 條   語言治療師執業，應加入所在地語言治療師公會。 

語言治療師公會，不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。 

第 十 二 條   語言治療師業務如下： 

一、構音、語暢、嗓音、共鳴障礙之評估與治療。 

二、語言理解、表達障礙之評估與治療。 

三、吞嚥障礙之評估與治療。 

四、溝通障礙輔助系統使用之評估與訓練。 

五、語言發展遲緩之評估與治療。 

六、語言、說話與吞嚥功能之儀器操作。 

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語言治療師業務。 

前項業務，應經醫師診斷後，依醫師之照會或醫囑為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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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三 條   語言治療師執行業務時，應親自製作紀錄，簽名或蓋

章及加註執行年、月、日，並載明下列事項： 

一、醫師照會、醫囑內容或轉介事項。 

二、執行業務之情形。 

三、其他依規定應載明之事項。 

前項紀錄應併同個案當事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年月

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保存。 

第 十 四 條   語言治療師受有關機關詢問或委託鑑定時，不得為虛

偽之陳述或報告。 

第 十 五 條   語言治療師或其執業機構之人員，對於因業務而知悉

或持有個案當事人秘密，不得無故洩漏。 

第三章 開  業 

第 十 六 條   語言治療所之開業，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，發給開業執照。 

營利法人不得申請設立語言治療所。 

語言治療所之申請條件、程序及設置標準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七 條   語言治療所應置負責語言治療師，對該機構業務，負

督導責任。 

負責語言治療師，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行

業務二年以上者為限。 

前項執行業務年資之採計，以領有語言治療師證書，

並依法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理執業登記者為限

。但於本法公布施行前已執行業務者，其實際服務年資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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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予採計。 

第 十 八 條   語言治療所之負責語言治療師因故不能執行業務時，

應指定合於前條第二項規定資格者代理之。代理期間超過

四十五日者，應由被代理者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。 

前項代理期間，最長不得逾一年。 

第 十 九 條   語言治療所之名稱使用、變更，應以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者為限；其名稱使用、變更原則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非語言治療所，不得使用語言治療所或類似之名稱。 

第 二 十 條   語言治療所停業或歇業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

日內，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。 

前項停業期間，以一年為限；逾一年者，應辦理歇業。 

語言治療所登記事項如有變更，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

三十日內，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核准變更登記。 

語言治療所遷移或復業者，準用關於設立之規定。 

第二十一條  語言治療所應將其開業執照及收費標準，揭示於明顯

處。 

第二十二條  語言治療所執行業務之紀錄及醫師開具之照會單或醫

囑單，應妥為保管，並至少保存七年。但個案當事人為未

成年人，應保存至其成年後至少七年。 

第二十三條  語言治療所收取醫療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核定之。 

語言治療所收取費用，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金額之

收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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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治療所不得違反收費標準，超額或擅立項目收費。 

第二十四條  語言治療所之廣告，其內容以下列事項為限： 

一、語言治療所之名稱、開業執照字號、地址、電話

及交通路線。 

二、語言治療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。 

三、業務項目。 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傳之事項。 

非語言治療所，不得為語言治療廣告。 

第二十五條  語言治療所不得以不正當方法，招攬業務。 

語言治療師及其執業機構之人員，不得利用業務上之

機會，獲取不正當利益。 

第二十六條  語言治療所應依法令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，提出

報告；並接受主管機關對其人員、設備、衛生、安全、收

費情形、作業等之檢查及資料蒐集。 

第二十七條 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規定認可之機構，設有語言

治療單位或部門者，準用本章之規定。 

第四章 罰  則 

第二十八條  語言治療師將其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，廢止其語言治

療師證書；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

法辦理。 

第二十九條  語言治療所容留未具語言治療師資格之人員，擅自執

行語言治療師業務者，廢止其開業執照。 

第 三 十 條   違反第五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第二項、第二十四

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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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條  未取得語言治療師資格，擅自執行語言治療師業務者

，除下列情形外，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

五萬元以下罰鍰： 

一、醫師。 

二、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療機構、機構在醫師、

語言治療師指導下實習之各相關系、組、研究所

之學生或第二條所定之系、組、研究所自取得學

位日起五年內之畢業生。 

三、特殊教育教學教師從事學生教學工作，涉及執行

本法所定業務。 

第三十二條  違反第十六條第一項、第二十條第四項、第二十三條

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者

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

規定者，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，並令其限期改善或將超收

部分退還當事人；屆期未改善或退還者，處一個月以上一

年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。 

第三十三條  語言治療師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

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；其情節重大者，並處一個月以上一

年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；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

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理： 

一、違反第十四條規定。 

二、於業務上有違法或不正當行為。 

第三十四條  語言治療師違反第七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九條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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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條第一項、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

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令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

善者，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語言治療師公會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，由人民

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令

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日連續處罰。 

第三十五條  語言治療所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、第十九條第一項、

第二十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六條規定

或其設置未符合依第十六條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，處新臺

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令其限期改善；屆期仍

未改善者，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三十六條  語言治療師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、第十三條或語言治

療所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第三十七條  語言治療師違反第七條第一項、第九條、第十條第一

項、第三項、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規定之一，經依第三十

四條或第三十條規定處罰者，對其執業機構亦處以各該條

之罰鍰。但其他法律另有處罰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三十八條  語言治療師受停業處分仍執行業務者，廢止其執業執

照；受廢止執業執照處分仍執行業務者，廢止其語言治療

師證書。 

第三十九條  語言治療所受停業處分而未停業者，廢止其開業執照

；受廢止開業執照處分，仍繼續開業者，廢止其負責語言

治療師之語言治療師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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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十 條   語言治療所受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者，應同時對

其負責語言治療師予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。 

語言治療所之負責語言治療師受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

業執照者，應同時對該語言治療所予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

開業執照。 

第四十一條  本法所定之罰鍰，於語言治療師申請設立之語言治療

所，處罰其負責語言治療師。 

第四十二條  本法所定罰鍰、停業、廢止執業執照或開業執照之處

分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之；撤銷或廢止語言

治療師證書，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。 

第五章 公  會 

第四十三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主管。但其目的

事業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、監督。 

第四十四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分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公會，並得設全

國聯合會。 

第四十五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之區域，依現有之行政區域；在同一

區域內，同級之公會以一個為限。 

第四十六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，以在該區域內語

言治療師九人以上之發起組織之；其未滿九人者，得加入

鄰近區域之公會或共同組織之。 

第四十七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設立，應由三分之一以

上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完成組織後，始得

發起組織。 

第四十八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置理事、監事，均於召開會員（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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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）大會時，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選舉之，並分別成立

理事會、監事會，其名額如下： 

一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十五人。 

二、直轄市語言治療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二十五人。 

三、語言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理事不得超過三十

五人。 

四、各級語言治療師公會之理事名額不得超過全體會

員（會員代表）人數二分之一。 

五、各級語言治療師公會之監事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

會理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各級語言治療師公會得置候補理事、候補監事，其名

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事、監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理事、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，得分別互選常務理事

及常務監事；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，

並應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；其不置常務

理事者，就理事中互選之。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，應互

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。 

第四十九條  理事、監事任期均為三年，其連選連任者不得超過二

分之一；理事長之連任，以一次為限。 

第 五 十 條   語言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、監事之當選，不以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選派參加之會員代表為

限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選派參加語言治療

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會員代表，不以其理事、監事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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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每年召開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一次

，必要時得召集臨時大會。 

語言治療師公會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以上時，得依章

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狀況劃定區域，按會員人數比例選出

代表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，行使會員大會之職權。 

第五十二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應訂立章程，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

員簡歷名冊，送請所在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立案，並分送

中央及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五十三條  各級語言治療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列各項： 

一、名稱、區域及會所所在地。 

二、宗旨、組織及任務。 

三、會員之入會或出會。 

四、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。 

五、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。 

六、理事、監事名額、權限、任期及其選任、解任。 

七、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及理事會、監事會會議之

規定。 

八、會員應遵守之專業倫理規範與公約。 

九、經費及會計。 

十、章程之修改。 

十一、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載明或處理會務之必要事項。 

第五十四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語言治療師公會對語言治療師公會

全國聯合會之章程及決議，有遵守義務。 

第五十五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有違反法令、章程者，人民團體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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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得為下列處分： 

一、警告。 

二、撤銷其決議。 

三、撤免其理事、監事。 

四、限期整理。 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處分，亦得由主管機關為之。 

第五十六條  語言治療師公會會員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者，公

會得依章程、理事會、監事會或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

決議處分。 

第六章 附  則 

第五十七條 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律，應語言治療師考試。 

前項考試及格，領有語言治療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

，在中華民國執行業務，應依法經申請許可後，始得為之

，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語言治療師之相關法令、專業倫

理規範及語言治療師公會章程。 

第五十八條  本法公布施行前曾在醫療機構、社會福利機構、學校

、捐助或組織章程明定辦理語言治療業務之財團法人或社

會團體、聽語或聽障文教基金會，從事語言治療業務滿二

年，並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

格者，得應語言治療師特種考試。 

前項特種考試，於本法公布施行後五年內舉辦五次。 

符合第一項規定者，於本法公布施行之日起五年內，

免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處罰。 

本法公布施行前，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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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考試三等考試公職語言治療師考試及格者，得申請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療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。 

第五十九條  中央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

執照時，得收取證書費或執照費；其收費標準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六 十 條   本法施行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六十一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6 月 2 0 日

    特派陳茂雄為 97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領事人員外交行政人員

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、97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

及 97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典試委員

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6 月 2 0 日

    任命邱蓬新為臺北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臺長。 

    任命林英斌為高雄市政府建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，胡肇台

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。 

    任命史仁智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。 

    任命謝世傑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。 

    任命方偉凱、簡麗淑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  任命周春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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